
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學生代表 

就中醫教研中心的角色及運作的意見書 

喜聞政府持續就中醫教研中心的工作內容作檢討，中醫教研中心是大多初出茅盧中醫師第一個執

業的機構，雖然我等只是中醫本科學生，但對未來跟診方法、臨床治療應用有以下顧慮及期望，

希望政府部門及有關機構能從善如流。 

 

1. 降低診金，分擔基層市民求醫需要，增加接觸臨床病證機會 

現今公營普通科門診收費為每次診症 50 元，而中醫教研中心最低費用為 120 元。因此病人可能

較傾向接受西醫診治，特別是基層、從事勞動工作的市民，他們更能提供「虛勞」、「痺症」等等

的病證示範。如果診金與普通科門診看齊，有助中醫教研中心提供更全面的病證診治，無疑對醫

師的教學更具幫助。 

建議：政府可提供針對貧窮病人的補助，可能以病人入息或領取綜緩的資格作界定，在年尾向教

研中心補貼以病人為單位的資助，令教研中心能收取較低診金。長遠而言應將中醫教研中心完全

納入公營醫療，與普通科門診看齊。 

 

2. 放寬醫療操作限制，提供全面學習中醫診療方法機會 

中醫診治方法眾多，外用包括艾灸、放血；內用除了飲片顆粒，亦有丸散膏丹等。教學科研中心

肩負臨床醫師培訓責任，全面的中醫診療方法亦應適當運用，絕不能因方便、成本考慮，而放棄

療效，甚至令中醫療法偏廢。 

建議：政府可提供獎金鼓勵推行傳統中醫療法的教研中心。與三間提供中醫學本科學位的大學合

作為教研中心提供指引，讓傳統中醫療法能得以在臨床實踐。 

 

3. 放寬藥量限制，增加臨床實踐機會 

部分教研中心並未完全跟從國家中藥藥品法典《藥典》所載的藥量。「藥典」準許使用 3-15克製

附子，但部分教研中心卻完全禁用。同時，更有部分教研中心按診所醫師數量分擔每劑藥的成本

限，低至每劑 13元。其限制醫師開藥彈性，亦恐影響治療成效。 

建議：政府應要求教研中心跟從《藥典》用藥量，保障醫師用藥彈性，以確保病人療效。同時亦

應取締營利至上的非政府組織，長遠而言應將目前「自負盈虧」的營運方式轉為公營支付，方能

從根本解決問題。 

 

總結而言，再次感謝政府提供機會重新檢討三方合作診所的營運方法。學生們雖然尚未正式踏入

臨床，部分有關診所實際操作亦只是聽聞於執業醫師。然而，中醫學生正是未來教研中心的執業

醫師，而在求學階段期間，我們充分從中醫文獻、學院老師身上看到全面的中醫診治手法，這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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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是中醫藥數千年間，醫師與病人共同實踐的寶貴經驗，具極高學術價值。經歷朝代更替，天災

人禍，中醫學絕不應因為某機構的「自負盈虧」而自斷雙手，窒礙中醫學發展與傳承，亦無法向

病人提供最大療效。故在此希望政府部門及有關機構能群策群力，從善香港醫療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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